
有關水權人取用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之溫泉，須依自來水法繳納「水源保育與回饋費」與

溫泉法之「溫泉取用費」，是否有重複開徵之疑義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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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有關水權人取用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之溫泉，須依自來水法繳納「水源保育與回饋

　　　費」與溫泉法之「溫泉取用費」，是否有重複開徵之疑義乙案，復如說明二至四，請

　　　查照參考。

說明：

　一、復貴署 104年 7月 9日經水事字第 10431068930號函。

　二、按公法上之金錢給付義務，包括稅捐、規費、受益費及特別公課等，原則上係指國家

　　　或其他公法人，為獲得收入之目的，依據公法法規，所請求之一切金錢給付。然稅捐

　　　、規費、受益費及特別公課雖同為公法上之金錢給付義務，惟其概念仍有差異。「稅

　　　捐」為中央或地方政府，為支應國家事務之財政需要，及達成其他之行政目的，依法

　　　向人民強制課徵之金錢或其他有金錢價值之實物之給付義務，而不予以直接報償者（

　　　陳敏，憲法之租稅概念及其課徵限制，政大法學評論，第24期第39頁）；「規費」乃

　　　是個人對於公共設施以特定方式實際上加以使用之對價（使用規費）或享受行政機關

　　　之特別給付之對價（行政規費）；「受益費」係針對公共設施所給予特別利益之人加

　　　以課徵，但不考慮該受益費義務人實際上是否享受該項利益；「特別公課」係國家為

　　　一定政策目標之需要，對於有特定關係之國民所課徵之公法上負擔，並限定其課徵所

　　　得之用途，如空氣污染防制費等（陳清秀，稅法總論，2008年11月 5版第 1刷，第63

　　　–83頁；司法院釋字第 426號解釋理由書參照），合先敘明。

　三、次按規費法第 8條規定：「各機關學校交付特定對象或提供其使用下列項目，應徵收

　　　使用規費：一、公有道路、設施、設備及場所。…四、依其他法律規定應徵收使用規

　　　費之項目。」所稱「使用規費」指對於公營造物或設施使用之對價，而在公法上之利

　　　用關係內，以公權力加以課徵之金錢給付。舉例而言，使用自來水、電力、瓦斯之規

　　　費即屬之。又使用規費，係建立在「使用者付費原則」下徵收，故其本質上屬於應「

　　　專款專用」之財政工具，從而與「稅捐」係國家用以支應一般性公共事務之財政需求

　　　，以及「受益費」不考慮該受益費義務人實際上是否享受該項利益有別。再者，國家

　　　課徵使用規費，須向享受國家提供特定行政上給付者為之，亦即其課徵具有「對待給

　　　付」之特性，而「特別公課」由於係公課義務人群體對特殊國家政策目的之實現，具

　　　有較於社會群體或其他群體更為特殊之責任，並基於此責任而負擔金錢給付義務，故

　　　並非屬對國家特定給付之個別報償（辜仲明，特別公課規範概念及基本原則之研究，

　　　90年 7月，第 107– 115頁參照）。

　四、本件貴署依自來水法第12條之 2規定，針對於水質水量保護區內取用地面水或地下水

　　　者，徵收「水源保育與回饋費」；又如水權人所取用者為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內之

　　　「溫泉」，則須另依溫泉法第11條規定，由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徵收溫泉取

　　　用費。參照來函說明二所述，水源保育與回饋費及溫泉取用費徵後均須「專款專用」

　　　，且水源保育與回饋費之收取係為落實「受益者（使用者）付費」之精神觀之，其與

　　　溫泉取用費之性質，似均非稅捐、受益費或特別公課，而為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中之

　　　「使用規費」。準此，就同一行為人之一次使用行為，由不同機關同時依據不同法規

　　　收取使用規費，是否有重複課徵之疑慮乙節，可由使用規費具「專款專用」及「對價



　　　性」之特色判斷，換言之，如各法規有各自規費收取之目的及用途，本應依不同法規

　　　支付不同之對價（使用規費），尚無重複課徵之問題。是以，本件水權人取用自來水

　　　水質水量保護區內之溫泉，應視自來水法與溫泉法之立法目的是否相同？又費用收取

　　　後是否係為不同目的之利用？如為不同，則由貴署及直轄市、縣（市）政府分別收取

　　　水源保育與回饋費及溫泉取用費，似無重複課徵之疑慮。惟規費法為財政部主管法規

　　　，使用規費是否重複課徵之判斷，仍宜尊重該部認定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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